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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訪工作小組會議第一次（一／一六至一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時間︰下午四時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陳崇業議員，MH（召集人） 
文裕明議員，MH 

古揚邦議員，MH 

伍顯龍議員 

林婉濱議員 

林琳議員  

黃偉傑議員 

鄭㨗彬議員 

羅少傑議員 

譚凱邦議員 

 

列席者︰ 

莊港生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林曉蓉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劉順德先生（秘書）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I 歡迎及介紹 

  召集人表示，荃灣區議會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區議會大會上通過成立一

個非常設工作小組，以便討論有關外訪事宜，並由他擔任召集人。現歡迎各成員出席外

訪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2. 召集人提醒各位議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第 28 及第 42 條的規定，除非另獲

召集人同意，成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每次發言時間最多

為三分鐘。另外，召集人表示如有需要，他會批准成員補充發言多一次。 
 
（按：林婉濱議員於下午四時一分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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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 1 項議程：外訪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外訪小組第 1/16-17 號文件） 

3. 秘書介紹文件。 
 
4. 召集人詢問各成員是否同意文件所述的職權範圍。 

 
5. 成員一致同意外訪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III 第 2 項議程：商討外訪計劃相關事宜 

 （外訪小組第 2/16-17 號文件） 
6. 秘書介紹文件。 
 
7. 召集人表示，外訪的目的必須與區議會事務有關，並且能透過與有關機關的互相交

流及分享，汲取經驗，以利便日後向相關政府部門提供建議。此外，他表示每名區議員

於本屆區議會均獲撥款 10,000 元，以供參加外訪活動。由於資源有限，他希望能善用有

關撥款，因此建議於本屆區議會舉辦兩至三次交流活動。根據外訪準則，外訪活動必須

以區議會／委員會名義進行，並事先得到區議會批准。為增加外訪團的代表性，他建議

外訪團的最少成團人數應為十名本屆荃灣區議會議員。 
 
8. 召集人請成員就上述建議發表意見。 

 
9. 羅少傑議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認為外訪團的最少成團人數應為半數荃灣區議會議員，這是最低要求； 
(2) 詢問文件中附件一第三段指出，“當日隨即展開職務外訪活動及於完成外訪行

程後盡快於即日啟程返港”，如有關外訪工作於晚上十時才結束，外訪團成員

是否亦需即晚啟程返港，如在當地多留宿一晚，當晚的酒店住宿費用是否不獲

撥款支付；以及 
(3) 得悉 18 區區議會暫未進行外訪活動，建議第一次先行舉辦一個較短途的外訪

團，以作試行。 
 
10. 秘書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運用外訪撥款守則》（下稱“《外訪守則》”）

第 17 段及第 21 段指出，“外訪團應在完成外訪行程後於即日啟程返港”，秘書處於會

議後會與民政事務總署釐清有關議員談及的情況是否符合撥款規定，然後再作回覆。 
 

（會後按： 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運用外訪撥款守則》

第 21 段，職務外訪活動應安排於抵達目的地當日隨即展開，並於完成外訪

行程後盡快於即日啟程返港，但可視乎交通安排而靈活處理。外訪活動的詳

情，包括建議行程及開支預算等，必須經區議會審批。如外訪活動的安排有

任何重大的修訂或變更，訪問團亦須提供原因及理據，供區議會審批。如經

批核，額外費用便可申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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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召集人表示，外訪活動的行程需由區議會批准。 
 
12. 古揚邦議員表示《外訪守則》第 17 段提及，“增選委員在取得區議會同意下，可

自費參加職務外訪活動”，為此詢問分區委員如獲區議會同意是否可自費同行。 
 
13.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表示，《外訪守則》第 17 段指出，“增選委員在取得區議

會同意下，可自費參加職務外訪活動”，而其他符合有關外訪團的目的並獲區議會批准

的人士可否出席外訪活動可由小組成員作出考慮。 
 
14. 召集人表示，增選委員及分區委員的總數較區議員總數為多，小組在建議有關安排

時應加以考慮這個因素。 
 
15. 羅少傑議員、伍顯龍議員、黃偉傑議員及林琳議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外訪團人數如有餘額，可邀請增選委員參加；若有意出席的增選委員人數太

多，可安排抽籤以作決定； 
(2) 文件上列明增選委員可自費參加外訪活動。在區議會會議中，增選委員可投

票，身分等同區議員，因此容許他們參加外訪活動並無不妥，但擔心若容許分

區委員參加外訪團，而不讓例如由政府委任的其他委員參加，便會引起非議；  
(3) 在考慮應否容許增選委員或其他人士以自費方式出席外訪活動時，應顧及對口

單位所派出代表的身分，例如區議會派出的代表與當地市議會的代表是否位列

相同等級，如有關增選委員或其他人士具備相關等級，區議會也可容許他們參

加外訪團，使交流活動的效果更理想； 
(4) 同意以區議會名義進行外訪活動，以及在本屆區議會任期內舉辦兩至三次外訪

活動。關於第一次外訪活動，宜先舉行較短途的外訪以吸取經驗，而且外訪團

的最少成團人數應為過半數荃灣區議會議員； 
(5) 有關容許區議員以外人士自費參加外訪團與否應作詳細討論，未必一定在是次

會議上作出決定； 
(6) 希望各成員就聯絡各地方的對口單位及與區議會工作有關的參觀項目，提供意

見；  
(7) 外訪地點應與荃灣區的特色有關，並就兩地相關的法例及城市規劃等方面進行

交流，否則便不適合運用外訪撥款以進行外訪活動； 
(8) 選擇外訪地點時，亦應與考慮荃灣區內長遠發展和解決區內問題有關，如海濱

設計、單車徑及交通擠塞等；以及 
(9) 如分別舉辦一次短途及一次長途外訪團，建議短途外訪的目的地可考慮日本橫

濱、韓國首爾或釜山、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而長途外訪的目的地可考慮英國、

美國波士頓或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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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召集人表示，外訪事務最主要是可以找到對口單位及必須與荃灣區地區工作有關，

如沿海事務、交通及城市發展等。小組必須向區議會提交是次會議上提出的所有建議，

以供區議會作出決定。他表示由於外訪工作程序複雜，如在採購總值超過 50,000 元的項

目，便必須至少取得五份書面報價，因此他同意議員的建議，即先行舉辦一次短途外訪，

如一次三日兩夜的行程，以作嘗試。此外，他請成員留意，訪問團必須在訪問活動結束

後三個月內，向區議會提交報告。 
 
17. 召集人表示，他提醒外訪團成員需自行檢查是否持有有效的出入境旅遊證件及有效

簽證，因為區議會未能就這方面作出安排或提供協助。倘因簽證未辦妥或證件失效而不

能按時隨團出發，後果概由外訪團成員自行負責。他續表示，外訪團以最少成團人數為

十名本屆荃灣區議會議員為原則，並建議本屆區議會只舉辦兩至三次外訪團。 
 

18. 成員一致同意召集人提出的安排及建議。 
 
19. 譚凱邦議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1) 希望可舉辦一次外訪團以用盡 10,000 元撥款，認為這樣較為值得，而且可以到

訪更多地點，但他也不反對各成員建議舉辦一次短途及一次長途外訪團； 
(2) 如按比例計算，短途及長途外訪團的費用比例約為 3:7，若短途外訪團的預算

費用為每位參加者 3,000 元，則恐怕只可以支付到訪中國大陸或台灣的費用，

因此建議到訪台灣；以及 
(3) 支持到訪的地點有海濱及海岸線。 

 
20. 召集人表示，每名區議員的外訪撥款為 10,000 元。若未能參加首次外訪團，則可把

該筆外訪撥款全數撥於下次舉辦的外訪團之用。此外，若每名外訪團成員在首次試行的

外訪團中只需動用該筆外訪撥款中的數百至千多元，即使有關金額未能發還或發還金額

有所扣減，亦可由區議員自行補貼，但若舉辦一次外訪團已用盡該筆外訪撥款而最終未

能獲得發還，則覆水難收，難以處理。 
 

21. 林婉濱議員、伍顯龍議員、古揚邦議員、林琳議員、黃偉傑議員、文裕明議員、譚

凱邦議員及羅少傑議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1) 贊成外訪工作可與海濱事務有關，但亦可考慮考察其他方面，如交通、環保及

社區服務等問題，以對應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職能； 
(2) 若只有十人參加，團費應該會比較高，若要降低團費，外訪活動的成員應包括

增選委員，並建議就每一次外訪活動獨立考慮開放予其他人士參加與否；  
(3) 日本橫濱是個海港城市，可參觀海旁的建築物，當地亦有處理污水的經驗，這

與荃灣的海旁所面對的問題相關。此外，當地亦有一個屬公共空間的郵輪碼

頭，到當地外訪可汲取發展海旁環境的經驗；  
(4) 可考慮考察韓國首爾清溪川，清溪川本為一條高架道路，但由於這條高架道路

把城市一分為二並引致交通擠塞問題而被拆除還原為一條河道後，既解決了城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ved=0ahUKEwi4gLbHgILQAhWHk5QKHQLdAQEQFgg8MAQ&url=http%3A%2F%2Fchengyu.game2.tw%2Farchives%2F75112&usg=AFQjCNGIGoNL7dAzn6tx3HjlCQVyC6cQ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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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問題，亦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因此值得一看。另外，波士頓亦有類似的情

況，即是把一條高架道路改為一條隧道，並在隧道頂興建公園，把分開的城市

連接起來； 
(5) 至於美國紐約，外訪團可參觀「高架公園」項目，該項目是在天橋上種植植物

並加設座椅及圓形劇場等設施，這與荃灣行人天橋網絡計劃相關，具啟發性，

可令有關道路變得更多元化； 
(6) 應考慮區議會以甚麼途徑聯絡外訪目的地的對口單位，例如是否由市政府或區

政府接待； 
(7) 認為外訪團是代表區議會進行外訪交流以討論未來發展，拜訪活動可到市政府

或當地的商務部，參觀城市發展或規劃更為相關； 
(8) 表示可以聯絡日本橫濱、韓國首爾或釜山、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美國波

士頓及澳洲等地的對口單位； 
(9) 由於內地近年的發展不俗，而珠海更是個發展迅速的海濱城市，值得區議會借

鑑，並可考慮考察港珠澳大橋及沿海一帶道路建設，因此建議可到珠海進行短

途外訪，另可考慮到韓國或日本進行長途外訪，從而比較內地與其他國家的分

別，但不建議到訪美國，因簽證程序較為繁複； 
(10) 雖然不同意但亦會尊重小組決定首次外訪團到訪中國內地，但希望會舉辦三次

外訪團以便用盡外訪撥款； 
(11) 詢問可否安排到港珠澳大橋或其鄰近地盤參觀，並認為珠海的“抄牌”系統值

得參觀；  
(12) 建議長途外訪的目的地可選擇新加坡，其海濱發展、城市規劃及填海等方面值

得區議會參考，加上區議員明白當地使用的語言，而接待單位也是區議員可處

理的；以及 
(13) 同意到近似荃灣的鄰近地區或國家進行外訪，如新加坡作為長途外訪及珠海作

為短途外訪的目的地，以考察城市及海濱建設。 
 

（按：林婉濱議員於下午四時三十四分退席。） 
 

22. 召集人的意見及建議綜合如下： 
(1) 成員應考慮應否限制自費參加外訪團的增選委員人數上限，以免出現增選委員

的參加人數較區議員參加人數為多的情況； 
(2) 建議舉辦外訪團的次數為兩次至三次，惟外訪團的最少成團人數應為十名本屆

荃灣區議會議員； 
(3) 外訪團必須由荃灣區議會主席擔任團長，如主席因事未能擔任團長，則由副主

席出任團長，如副主席亦未能參加外訪團，則由其他區議員推舉其中一名區議

員為團長； 
(4) 外訪團按《外訪守則》的標準採購經濟客位機票，住宿安排則以單人房為標準，

個別人士如希望提升機票或酒店房間級別便需自行安排； 
(5) 外訪團成員必須遵守各地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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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加外訪團活動時，所有團員必須一致參加活動，並應聽從團長╱導遊的指

示，避免離開團隊，以策安全；以及 
(7) 建議短途外訪期為星期五、六及日三天。 

 
23. 成員一致同意召集人的建議。 
 
24. 召集人表示，有關建議會交由區議會考慮及決定。此外，由於有數位成員建議到訪

珠海，他亦同意並認為三日兩夜已足夠。珠海夢幻水城所採用的環保措施值得參考，亦

可參觀沿海建設、港珠澳大橋、澳門大學、街道辦、並了解當地的交通事務，加上要聯

絡珠海的對口單位亦不困難，因此可以珠海作為短途外訪團的目的地，實際日期則可再

議。訪問團必須在訪問活動結束後三個月內，向區議會提交報告。報價安排方面交由秘

書處與旅行社再作安排，以珠海為例，三日兩夜行程的團費估計約為每人 1,500。小組

可在下次小組會議就有關事宜再作討論。 
 
IV 第 3 項議程：其他事項 

25. 召集人歡迎尚未加入小組的議員加入小組，一起討論外訪事宜並提出意見。他希望

各成員可向尚未加入小組的議員轉達這項訊息。 
 
V 會議結束 

26.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五時一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十月 


